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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性说明 
作者：ICANN 员工 

 
以下声明最初由 A Greenberg 起草，并于 2008 年 9 月 10 日通过 ALAC 的公开工作列表提
交 ALAC。ALAC 随即对此声明进行了讨论，没有提出异议。2008 年 9 月 13 日，Alan 提
议采用投票表决，此提议得到了 S Bachollet 的支持。 
 
投票表决于 2008 年 9 月 17 日开始，2008 年 9 月 24 日结束。投票结果为 9-0-0，此提议
获得通过。可通过 http://www.bigpulse.com/pollresults?code=7M5DWGGX3A78sIVFHG6T 查

看此次投票表决的结果。 
 
 

[介绍结束] 
 
 
 
ALAC 高兴地看到，在 2008 年 8 月 28 日的董事会会议上，董事会阐明并重申了一项要
求，即重构后的 GNSO 内部的选区组织应满足并一直满足代表性、公开性、透明性和公
平性原则。 
 
重组后的 GNSO 内部的主要实体将是利益主体团体，并且其选区组织之间的理事会席位
也是在此层面分配的，基于上述情况，这种分配的机制必须是完全透明的。 
 
因此，ALAC 建议，当修订章程以将利益主体团体的参考意见包含在内时，利益主体团体
也必须同样遵守代表性、公开性、透明性和公平性原则。 


